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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

５

号中青旅大厦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中青旅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３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Ｅｄｍｏｎｄ ｄｅ 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 Ａｓｓｅ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住所：

Ｓｕｉｔｅ ４１０１－０４

，

４１Ｆ

，

Ｔｗｏ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Ｓｑｕａｒｅ

，

８ Ｃｏｎｎａｕｇｈｔ Ｐｌａｃｅ

，

Ｃｅｎｔｒａｌ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通讯地址：

Ｓｕｉｔｅ ４１０１－０４

，

４１Ｆ

，

Ｔｗｏ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Ｓｑｕａｒｅ

，

８ Ｃｏｎｎａｕｇｈｔ

Ｐｌａｃｅ

，

Ｃｅｎｔｒａｌ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持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

书》及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

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３．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规定，本报告

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

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中拥

有权益的股份。

４．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

委托或授权其他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作出任何

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除非上下文中另行规定，本报告书下列简称具有以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Ｅｄｍｏｎｄ ｄｅ 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 Ａｓｓｅ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 � �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股份 指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ＱＦＩＩ

指 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

上市公司 指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参与凭证 指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 ｎｏｔｅｓ

本报告书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

日签署

的《中 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２．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Ｅｄｍｏｎｄ ｄｅ 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 Ａｓｓｅ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注册地址：

Ｓｕｉｔｅ ４１０１－０４

，

４１Ｆ

，

Ｔｗｏ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Ｓｑｕａｒｅ

，

８ Ｃｏｎｎａｕｇｈｔ

Ｐｌａｃｅ

，

Ｃｅｎｔｒａｌ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法定代表人：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ＣＯＵＶＲＥＣＥＬＬＥ

联系方式：

Ｇｒｅｅｎ ＬＡＭ

电话：

８５２ ３９２６ ５１０５

注册资本：公司的股本为港币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分为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每股港币

１．００

元。

商業登记号：

３８４９０４１３－０００－０９－１１－Ａ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

经营期限：因本公司无固定期限所以此条不适用

税务登记证号码：境外注册公司，所以此条不适用

股东名称：

Ｅｄｍｏｎｄ ｄｅ 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 Ａｓｓｅ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截至本报告书公告

之日，拥有信息披露义务人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份， 占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份比

例的

１００％

。

Ｅｄｍｏｎｄ ｄｅ 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 Ａｓｓｅ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作为资产管理公司受法国的法

国金融市场管理局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é ｄｅｓ ｍａｒｃｈé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ｅｒｓ

（

ＡＭＦ

） 监管，

Ｅｄｍｏｎｄ

ｄｅ 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 Ａｓｓｅ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委 托

Ｅｄｍｏｎｄ ｄｅ 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 Ａｓｓｅ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投资管理法国开放式基金， 此等基金专注于

亚洲市场（日本除外）。

联系方式：

Ａｕｄｒｅｙ ＭＡＲＴＩＮ

地址：

４７ ｒｕｅ ｄｕ Ｆａｕｂｏｕｒｇ Ｓａｉｎｔ－Ｈｏｎｏｒé

，

７５４０１ Ｐａｒｉｓ ｃｅｄｅｘ ０８

，

Ｆｒａｎｃｅ

电话：

３３ １ ４０１７２１１０

２．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职务

其他国家居留

权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ＣＯＵＶＲＥＣＥＬＬＥ

男 法国 法国 董事长 欧盟国家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 ＢＯＵＬＡＮＧＥＲ

男 法国 法国 董事 欧盟国家

Ｙｉ ＴＡＮＧ

男 中国 香港 董事 法国

Ｔｈｏｍａｓ ＧＥＲＨＡＲＤＴ

男 德国 德国 董事 欧盟国家

上述人员在最近五年内没有受过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没有涉及与经济纠

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２．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其他境内和境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

过

５％

的简要

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公告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以下的在香港及中国上市的

各公司的达到或超过

５％

的股份。

公司名称 所在地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

股份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持有股份比例

柳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６００４２３ ＣＨ

）

中国

２２

，

０９９

，

６１５

（

其中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

参与凭证

）

５．５３％

（

其中参与凭证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０％

）

中国大亨饮品控股有限公司

（

２０９ ＨＫ

）

香港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４９％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

８９５ ＨＫ

）

香港

２

，

５９７

，

０００ ７．３０％

网龙网络有限公司

（

７７７ ＨＫ

）

香港

３１

，

７１４

，

０００ ６．１６％

中国联盛煤层气页岩气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

（

８２７０ ＨＫ

）

香港

２０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２０％

（注）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股份比例根据各公司最近公布的数字。

第三节 持股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所持股份的目的是收回部分投资。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将根据市场情况可能继续减少其在上市公

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减持行为将遵守现有法律、法

规、规章制度以及现行有效承诺。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变动前持股数量（股）：

２０

，

７８０

，

３４９

占总股本比例（

％

）：

５．００３

变动后持股数量（股）：

２０

，

３７４

，

２９１

占总股本比例（

％

）：

４．９０５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另一名

ＱＦＩＩ

的投资配额賣出

４０６

，

０５８

股 （本次权益变动数量） 的参与凭证（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 ｎｏｔｅｓ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１０％

）。

截止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中青旅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０

，

３７４

，

２９１

股份中，

８

，

３７４

，

５１０

股为参与凭证 （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

ｎｏｔｅｓ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０２％

。剩余持有的

１１

，

９９９

，

７８１

股为通过

ＱＦＩＩ

的投资配

额買入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而來，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８９％

。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情况

本报告书提交之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

卖出数量

（

股

）

交易价格区间 权益变动方式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１

日

２５１

，

０９４

美元

２．２６９７

参与凭证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

日

４０６

，

０５８

美元

２．２８７２

参与凭证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

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

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公司注册证书。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名单。

３．

本报告书文本。

备查文件备置地点： 本报告书及备查文件备置于信息披露义务人办公地

点。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

盖章

)

：

Edmond de Rothschild Asset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

授权代表人（签字）：

＿＿＿＿＿＿＿＿＿＿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Ｃｏｕｖｒｅｃｅｌｌｅ董事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２月 ２日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中国北京市

股票简称 中青旅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３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

称

Ｅｄｍｏｎｄ ｄｅ 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 Ａｓｓｅ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Ｓｕｉｔｅ ４１０１－０４， ４１Ｆ，

Ｔｗｏ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Ｓｑｕａｒｅ， ８ Ｃｏｎｎａｕｇｈｔ

Ｐｌａｃ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

司 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

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 ｎｏｔｅｓ

参与凭证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披露前拥有权

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

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

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２０，７８０，３４９

持股比例

：５．００３％

本次权益变动

后

，

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

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变动数量

：４０６，０５８

变动比例

： ０．１０％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股数量

： ２０，３７４，２９１

变动后持股比例改为

：４．９０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

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此前

６

个月

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

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

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

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 存在

侵害上 市公司和

股 东 权 益 的 问

题

是

□

否

□

不适用

√

控股股东或

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 存在

未清偿 其对公司

的 负债

，

未解除

公司为其负 债提

供的担 保

，

或者

损害 公司利益的

其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不适用

√

本次权益变

动是否需取

得批准

是

□

否

□

不适用

√

是否已得到 批准

是

□

否

□

不适用

√

填表说明：

１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 须在

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２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

的， 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如为法人或其他组织）名称（签章）：

Edmond de Rothschild Asset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

法定代表人（签章）：

Philippe Couvrecelle

签字：

日期：

02/02/2012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３８

证券简称：中青旅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２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３

日收到股东

ＥＤＭＯＮＤ ＤＥ 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 ＡＳＳＥ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法国爱德蒙得洛希尔银行）以电子邮件方式发送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扫描

件 （以下简称 “报告书”）。 根据报告书内容，

ＥＤＭＯＮＤ ＤＥ 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

ＡＳＳＥ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在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

日期间通过另一名

ＱＦＩＩ

的投资配额以参与凭证的形式 （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 ｎｏｔｅｓ

）

分别卖出

２５１

，

０９４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６ ％

）、

４０６

，

０５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１０％

）的本公司股份，导致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

日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少于

５％

。详

细内容见本公告当日刊登的《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２月３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６１

证券简称：江西长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１

日以专人送达与邮件送达相结合的方式向全体

董事发出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

（传真）召开。 会议应参加董事

９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９

人。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参与表决的董事认真审议了本次会议议案，以通讯表决方式，通过了如

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江西抚州长运有限公司参与抚州市客运综合枢纽站

建设用地挂牌出让的议案》

同意子公司江西抚州长运有限公司参与竞买位于抚州市站前新区的抚州市客运综合

枢纽站建设用地，并授权公司副总经理兼江西抚州长运有限公司董事长罗鼎斌先生根据出

让的实际情况，确定具体的竞买价格。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关于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申请

２

亿元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申请金额为

２

亿元的综合授信贷款额

度。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２月２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６１

证券简称：江西长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４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江西抚州长运有限公司

竞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抚州市国土资源局抚国土资告字 ［

２０１１

］

０９

号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

告》，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抚州长运有限公司

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

日，以挂牌竞价方式竞得位于抚州站前新区（土地编号为

Ｐ

（

２０１１

）

０９

号）的土

地使用权，并于同日与抚州市土地交易中心签署了该宗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成交确

认书》，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地块位置：抚州市站前新区

二、地块面积：

９０．３２

亩

三、规划用途：对外交通（长途汽车站）

四、出让年限：

５０

年

五、主要规划用地指标：容积率

＜１．２

；建筑密度

≤２５％

；绿地率

≥１５％

六、成交价格：人民币

２３００

万元。

七、本次竞得土地使用权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由全资子公司江西抚州长运有限公司竞得位于抚州市站前新区地的土地使

用权，将用于建设抚州客运枢纽站（抚州客运枢纽站系为与

２０１３

年建成通车的向莆高速铁

路配套，在抚州新城区建设的道路客运综合枢纽站），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有利于增加公

司客运站场建设用地储备，增强公司道路客运主业的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特此公告。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２月２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６１

证券简称：江西长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５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分红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公司现有利润分配政策

经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９

日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章程》利润分配政策，

其中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如下：

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利润；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利润，可以进行

中期现金分红；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每连续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

少于这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公司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时，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独立董事应当

就此发表独立意见。

二、最近三年现金分红及未分配利润使用情况

１

、公司最近三年分红情况

单位：万元

分红年度 现金分红的数额

（

含税

）

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的

比率

（％）

２０１０

年度

３，３４３．０３ １１，３８４．７１ ２９．３６

２００９

年度

３，３４３．０３ ９，１８５．４８ ３６．３９

２００８

年度

０ ６，４１５．４０ ０

注：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６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即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５

股并派发现金红

利

１

元（含税），同时，公司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式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并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预案经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９

日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的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表决结果未获通过。

２

、最近三年当年实现利润扣除现金分红后未分配利润的使用情况：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６

，

４１５．４０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全部用于车

辆更新、客运站场建设等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９

，

１８５．４８

万元， 扣除当年现金分红

３

，

３４３．０３

万元后当年剩余未分配利润为

５

，

８４２．４５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公司主要致力于道路旅客

运输主业的购并重组，为公司持续健康发展与股东回报提供了有力保证。

２０１０

年，公司以

５

，

４９０．６７

万元受让江西省萍乡市长途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的经营性资产； 以

１７１５

万元受让新

余市公共交通总公司

７０％

的资产权益；与上饶汽运集团有限公司股东进行股权合作，按照

股权合作框架方案，公司以人民币

１．３５

亿元收购武汉亿贝实业有限公司所持上饶汽运集团

有限公司

５６．８２％

的股权；以

４５５１．０１

万元收购鄱阳县长途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７８．８０％

的股权；

另外，公司参与吉安市公共交通公司改制重组，以

１２７５

万元受让吉安市公共交通公司

７０％

的资产权益。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净利润

１１

，

３８４．７１

万元，考虑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将

有较大的固定资产与投资项目投入，

２０１０

年度现金分红仍为

３

，

３４３．０３

万元，扣除上述分红

后当年剩余未分配利润为

８

，

０４１．６８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公司整合南昌地区的客运站场资源，实

施南昌长途汽车总站的搬迁，收购了南昌昌南客运站的相关资产，资产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玖仟万元， 在扣除南昌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应支付给本公司的因停止经营南昌至安义班线、

移交安义班线车辆及办理相关变更手续后的补偿金额后为捌仟万元；另外，公司以

３９０５．４５

万元人民币受让了江西省鹰潭市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９７．０２％

的股权。

２０１０

年度当年剩

余未分配利润全部投向上述资产受让项目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三、未来提高利润分配政策透明度的工作规划

公司将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和投资者意愿，围绕提高公司分红政策的透明度，不断完善

公司股利分配政策，细化相关规章制度，严格履行相关程序，保持股利分配政策的稳定性和

持续性，使投资者对未来分红有明确预期，切实提升对公司股东的回报。

特此公告。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２月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９１

证券简称：恒大高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１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

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

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２６３，３１３，３７４．６１ ２５５，９７１，１１５．６６ ２．８７

营业利润

５１，４３６，２８４．４１ ６１，７９２，９０７．２９ －１６．７６

利润总额

６１，１８５，１３１．６５ ６９，４８０，６８８．４２ －１１．９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５２，１９０，２３９．９３ ５９，４０８，０５１．６２ －１２．１５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７５ ０．９９ －２４．２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０．６０％ ２７．７５％ －１７．１５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７４２，９３７，６６１．９９ ３７２，５６２，２０１．９１ ９９．４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７０１，４９０，４３７．５９ ２８０，８１７，２２０．６３ １４９．８０

股本

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３．３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

（

元

）

８．７７ ４．６８ ８７．３９

注：以上内容均按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或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经营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２６３３１．３４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２．８７％

；实现营业

利润

５１４３．６３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１６．７６％

，利润总额

６１１８．５１

万元，较上年同

期减少

１１．９４％

，主要原因是：（

１

）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有近

５０％

的增幅，主要由

于本年度研发费用的增加以及本年度公司加大推广导致广告宣传费用大幅

上升；（

２

）由于受宏观经济的影响，一些客户的资金面紧张，造成了公司今年

回款的速度有所减缓， 导致本年度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较上年同期大幅增

加；（

３

）部分主要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人工成本的上升，使得产品毛利率有

所下降。

报告期内与上年同期相比，公司获得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净额有所增

加，从而使公司的利润总额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下降幅度相对

于营业利润有所减缓； 基本每股收益下降

２４．２４％

， 加权净资产收益率下降

１７．１５％

，主要原因是：（

１

）

２０１１

年首次发行股票股本增加的影响；（

２

）

２０１１

年

溢价发行股票导致净资产大幅增加；（

３

）本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总额较上年同期有所减少。

２

、财务情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较上年期末上升

９９．４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股东权益上升

１４９．８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上升

８７．３９％

，其中

总资产增加主要是公司

２０１１

年溢价发行股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股东权

益增加是溢价发行股票和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盈利所致；股本增加是公司

２０１１

年首

次发行股票增加股本

２０００

万股。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披露的《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第三季度季度报告全文》中预计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变动幅度为：

－１５％～１５％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业绩

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无。

五、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

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０２月０３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７７

证券简称：亿利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５

内蒙古亿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内蒙古亿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３

日上午

８

：

００

在内蒙古鄂尔多

斯市东胜区鄂尔多斯西街

３０

号亿利能源大厦四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会议应到董事

７

人，亲自出席会议董事

７

人，

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尹成国先

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是合法、有效的。 会议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关于为北京亿德盛源新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为北京亿德盛源新材料有限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申请的

２

，

０００

万元、期限为

１２

个月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内蒙古亿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北京亿德盛源新材料有限公司提

供担保的公告》 登载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４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和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特此公告

内蒙古亿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２月３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７７

证券简称：亿利能源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６

内蒙古亿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北京亿德盛源新材料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北京亿德盛源新材料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 本次担保额为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本

公司累计为其担保额为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截止公告日，本公司对外担保累计数量

５９

，

９６７

万元。

截止公告日，本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内蒙古亿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持有北京亿德盛源新

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德盛源新材料”）

１００％

的股权，为其控股股东。 亿

德盛源新材料因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 拟向中国光大银行申请

２

，

０００

万元、期

限为

１２

个月的综合授信。 本公司同意为亿德盛源新材料上述综合授信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累计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且符合

《公司章程》、《对外担保制度》的相关规定。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北京亿德盛源新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瑞丰

注册资金：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公司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西环南路

１８

号

Ｃ

座

７２９

室

经营范围为：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建筑

材料、五金交电、家具、金属材料、金属矿石（不含行政许可的项目）、汽车（不含

小汽车）；图文设计；技术推广；投资管理；设置租赁（不含行政许可的项目）。

本公司持有亿德盛源新材料

１００％

的股权，为其控股股东。

截止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该公司总资产为

３１

，

５８１．１０

万元， 负债为

２１

，

４８５．０３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０

，

０８６．４６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２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４４

，

７３９．１７

万元，实现净利润为

９６．０６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１

、担保事项：为亿德盛源新材料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２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３

、担保金额：中国光大银行

２

，

０００

万元，担保金额累计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四、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亿德盛源新材料系公司全资子公司，资信状况良好，为进一步提高市场占

有率，提升竞争力及盈利空间，董事会同意为上述贷款提供担保。

公司独立董事苏海全先生、范游恺先生、张振华先生认为：公司为中国光

大银行

１２

个月期

２

，

０００

万元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

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一致

同意本次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

５９

，

９６７

万元（其中为合并范围内子公

司担保

５９

，

９６７

万元，为参控股企业担保

０

万元）；公司无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２

、亿德盛源新材料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特此公告

内蒙古亿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２月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９５

证券简称：太原刚玉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

太原双塔刚玉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

本次会议未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未有新提案提交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３

日上午

９

：

００

２

、召开地点：太原市郝庄正街

６２

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董事长杜建奎先生

６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３

名，代表股份

９２

，

２７９

，

２５７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３．３４％

。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浙江英洛华磁业有限

公司提供抵押贷款的议案》（详细内容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０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的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

）。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２

，

２７９

，

２５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贺维 张晓明

３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二

○

一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太原双塔刚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二月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７９

证券简称：中航光电 公告代码：

２０１２－００３

号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批建立河

南省第二批博士后研发基地的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收到河

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ａ．ｌｓｓ．ｇｏｖ．ｃｎ

）的通知，公司被批准建立

河南省第二批博士后研发基地，成为可以引进博士、博士后等高层次人才到公

司进行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成果转化等科技研发活动的单位。

建立博士后研发基地将促进公司全面人才战略的实施， 有利于做好博士

后和研发人员的引进工作， 更好地发挥高层次人才在公司科技创新和产品研

发中的主体作用，在提高公司自主创新能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起到积

极的推动作用。

特此公告。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二年二月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７９

证券简称：中航光电 公告代码：

２０１２－００４

号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１４

项科技成果通过鉴定的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通过了

１４

项科技成果鉴定， 其中

８

项国防科技成果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组织鉴

定，

６

项由河南省科技厅委托洛阳市科技局组织鉴定。其中“

ＶＭＥ

系列连接器”、

“

Ｊ５９９

系列高速传输圆形电连接器”、“

ＪＸ２９－４１Ｙ

电子舱组合电连接器”

３

个项目

鉴定为国际先进水平，“

Ｊ３２３４

复合材料脱落连接器”、“

Ｃ１０５

系列电动汽车用连

接器” 等

５

个项目鉴定为国内领先水平，“

Ｓ４１６５

模块化金属外壳矩形电连接

器”、“大功率盲配射频同轴连接器”等

６

个项目鉴定为国内先进水平。 这

１４

项科

技成果代表了公司近两年新产品研发的成果。

特此公告。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二年二月四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３９

股票简称：

ＳＴ

狮头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０５

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被否定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３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００

在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开城街一号

本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以公告形式发出。 会议由

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邓守信先生主持，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４

人，代表股份

１０５

，

９７０

，

８７３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２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的

４６．０７％

，未有流

通股股东参加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和《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范意见》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了会议。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拟对太原狮头中联水泥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２

日《中国证券报》公司公告）。

同意

１０５

，

９７０

，

８７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本次股东大会由山西锋卫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阴春霞女士现场见证并出

具了律师见证意见书，认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

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形式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２月３日

股票简称：超声电子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２３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３

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联系电话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因电话系统升级，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６

日起

变更联系电话。

公司董事会秘书陈东屏先生联系电话由原来的“

０７５４－８３９３２２８１

转

３０１２

”

变更为“

０７５４－８８１９２２８１

转

３０１２

”，其余联系方式不变；证券事务代表郑创文先

生联系电话由原来的 “

０７５４－８３９３２２８１

转

３０３３

” 变更为 “

０７５４－８８１９２２８１

转

３０３３

”，其余联系方式不变。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二月三日

证券简称：华泰证券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８８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２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准设立华泰紫金定增宝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近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华泰

紫金定增宝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８９

号），获准设立华

泰紫金定增宝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计划”）。该计划类型为非限定性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计划推广期间募集资金规模上限为

４０

亿份。 公司为计划

的管理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计划的托管人，公司、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为计划的推广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为计划的

份额登记机构。公司将在上述批复之日起

６

个月内启动计划的推广工作，在计

划说明书设定的

６０

个工作日内完成计划的推广、设立活动。 公司将依法合规

地推广集合计划，开展投资管理和后续服务活动。

特此公告。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２月４日


